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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7          证券简称：*ST红相        公告编号：2023-130 

债券代码：123044          债券简称：红相转债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卧龙电气银川变压

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挂牌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卧龙电

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变压器”）100%股权，并以评估值

67,617.83 万元作为首次挂牌底价。2023 年 11 月 3 日，公司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

所首次公开挂牌转让银川变压器 100%股权，挂牌底价为 67,617.83 万元，首次挂

牌公告期为 2023 年 11 月 3 日至 2023 年 11 月 9 日。 

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重新公开挂牌转让银川变

压器 100%股权，挂牌底价为 47,332.48 万元，该次挂牌公告期为 2023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6 日。2023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重

新公开挂牌转让银川变压器 100%股权，挂牌底价为 33,132.74 万元，该次挂牌公

告期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2023 年 11 月 3 日、2023 年

11 月 9 日、2023 年 11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拟公开挂牌转让卧龙电气

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关于拟公开挂

牌转让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115）、《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122）、《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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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进展情况 

1、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反馈的结果，截至2023年11月23日公告期满，

征集到1家意向受让方报名，意向受让方为浙江时代金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意向受让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时代金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成日日期：2012-08-14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0513450762 

（4）法定代表人：范汉中 

（5）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 17号 

（7）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环保设备、泳池设备、排水设备、通风设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安装；环境处理及净化设备、空气过滤产品、过滤设备销售、安装服务；

环保产品开发；环保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新型合金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

制造、加工、销售；水暖管道、铜质水道配件、制冷配件、金属制品的制造、加

工、销售；铜及铜合金管材的制造、加工、销售；有色金属销售；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范汉中 60.00% 30,000 

2 俞世铭 40.00% 20,000 

（10）经查询，截至目前，浙江时代金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11）时代金泰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管、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

关系。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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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意向受让方如出现挂牌公告所述被

确认为受让方后，明确表示放弃受让或拒绝签署成交文件，或意向受让方经本所

确认为受让方后，受让方未按约定时限签署交易合同等情形的，意向受让方缴纳

的交易保证金 1000 万元不予退还；如发生上述情形的，经转让方书面告知，西

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依据挂牌公告在交易保证金中扣除受让方和转让方应支付的

服务费用，若有余额，将余额划转至转让方。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管理层正在推进《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署事项，

后续将及时履行相关审议、披露程序。若本次挂牌转让事项均可顺利实施，公司

董事会拟将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履行相应审议与信息

披露程序。《股权转让合同》于签署时成立，经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红相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用途事项后方能生效。 

4、本次《股权转让合同》能否顺利签署并生效、能否实施成功以及对公司

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 月 23日 


